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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19日18时55分许，伊宁县武功乡**铁皮加工厂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45.2万元。
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相关规定，伊宁县人民政府组织伊宁县应急管理局、公安局、武功乡人民政府、总工会、人社局派员成立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处理。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通过现场勘验、询问谈话、调查取证和综合研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查清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事故处理和整改防范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伊宁县**铁皮加工厂个体经营户“11·19”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主要因现场管理不到位，安全培训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力，工人违规作业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2967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4261][bookmark: _Toc24435][bookmark: _Toc721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474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6783]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4493][bookmark: _Toc21380_WPSOffice_Level2]（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bookmark: _Toc1017][bookmark: _Toc19956][bookmark: _Toc27046]伊宁县**铁皮加工厂（以下简称：**铁皮厂），经营者依*********，属于个体工商户，共有从业人员2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021MADK0*****，注册地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莫洛托乎提于孜乡莫洛托乎提于孜村莫洛托提于孜村路**，注册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主营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金属制日用品制造；五金产品制造；金属结构制造；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bookmark: _Toc1813_WPSOffice_Level2]（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铁皮厂未根据实际制定厂区高处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未对包括死者达********在内的从业人员开展岗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高处作业安全技术交底。
经营者依*********负责**铁皮厂全面事务，该生产经营单位未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制定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bookmark: _Toc18592_WPSOffice_Level2]（三）事故发生经过
[bookmark: _Toc24086][bookmark: _Toc9297][bookmark: _Toc12418]2025 年 11 月 19 日下午，**铁皮厂因厂区南侧库房顶部塑料雨棚存在漏水问题，该厂负责人依********安排工人那******对该雨棚进行更换作业。因那******存在手臂残疾的情况，无法开展登高作业，当日 18 时30分许，临时工达*******主动顶替那******，登上库房房顶实施塑料雨棚更换作业。
18 时 55 分许，那******听到库房方向传来坠物落地的声响，随即前往查看，发现达*******坠落至地面，其上方的塑料雨棚存在一处破损洞口。那******立即将该情况向厂负责人依********报告，依********随即通过厂区一键式报警器报警。
[bookmark: _Toc19066_WPSOffice_Level2]（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现场坐落于伊宁县武功乡 Y080 乡道莫洛托乎提于孜村幼儿园旁的**铁皮加工厂厂区内，厂区设两扇朝西铁栅栏门，北侧门为铁皮结构生产厂房入口，南侧门为厂区库房入口（图1）。中心现场位于厂区库房内材料堆放区域的塑料雨棚棚顶，该塑料雨棚长6m、宽4m，塑料棚顶南侧有一直径约0.8m的破碎口（图2），破碎口距离地坪 3.7m、 罩棚下方地面散落有塑料板碎片。
[image: 1234567_123456_20251120120913_0010][image: 1234567_123456_20251120124843_0014]         图1 厂区库房大门              图2 塑料棚顶破碎口
[bookmark: _Toc817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775]（五）伤亡人员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伤亡人员情况：达********，男，23岁，维吾尔族，住址：新疆伊宁县武功乡下武功村*******，身份证号码：654121********2039，系伊宁县**铁皮加工厂临时工，事故中死亡。据伊犁州新华医院出具的医疗证明书，达********的死亡原因为：创伤性脑疝。
直接经济损失：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标准和规定统计，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为300000元（不含事故罚款）。
[bookmark: _Toc2181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138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8337][bookmark: _Toc27029][bookmark: _Toc2944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9013]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22580][bookmark: _Toc3109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5108][bookmark: _Toc2119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719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1935]（一）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18时56分许，附近执勤民警接到报警信息赶到现场开展应急处置，第一时间将伤者紧急送往伊宁县人民医院救治。随后，武功乡人民政府、县应急、公安等部门接到事故信息陆续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对事故现场采取警戒封控措施，防止发生次生事故。
（2） [bookmark: _Toc21399][bookmark: _Toc1210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3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059][bookmark: _Toc423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3005]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19时 07分许，达********被警务人员送至伊宁县人民医院开展医疗救治，经县人民医院初步诊断，伤者后背骨折，伴有脑溢血症状。19时16分许，伤者被转送至伊犁州新华医院进一步救治。
19时40分许，伤者达********抵达伊犁州新华医院接受急诊救治。11月20日凌晨5时30分许，达********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
（3） [bookmark: _Toc2392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1951][bookmark: _Toc31709][bookmark: _Toc12959][bookmark: _Toc2227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153_WPSOffice_Level2]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bookmark: _Toc11564][bookmark: _Toc31800][bookmark: _Toc26466]11月19日18时55分许，**铁皮厂负责人依*********使用厂内一键式报警器报警，伊宁县公安局和武功乡人民政府接到报警信息后第一时间向县委、县人民政府进行报告，县人民政府领导立即组织县应急管理局、公安等部门核实处置。县应急管理局于19时48分向伊犁州应急管理局口头报告事故情况；20时28分，伊宁县应急管理局值班人员通过应急指挥平台报送了详细事故信息，于11月20日19时许录入国家生产安全事故统计信息直报系统。
（4） [bookmark: _Toc2352_WPSOffice_Level2]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本次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生产经营单位及属地乡镇政府在法定时限内主动报告事故，公安、应急等相关部门及时到场处置。事故应急处置信息传达流畅，次生事故防控措施妥当，善后处置妥善，事故应急处置到位。
[bookmark: _Toc28298][bookmark: _Toc1412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529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1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5311][bookmark: _Toc30531]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3129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7488][bookmark: _Toc6071][bookmark: _Toc2982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846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8539]（一）直接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393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1059][bookmark: _Toc3768][bookmark: _Toc2957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4493]事故的直接原因是：达********在库房顶部进行塑料雨棚更换施工作业时，未按规定[[footnoteRef:0]]正确系挂安全带及安全绳，且未佩戴安全帽。作业期间，其不慎踩踏到因长期日晒老化而无法承重的塑料雨棚，导致雨棚破裂，人员坠落至地面受伤。 [0: []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2016）3.0.5：高处作业人员应根据作业的实际情况配备相应的高处作业安全防护用品，并应按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品、用具。] 

[bookmark: _Toc1831_WPSOffice_Level2]（二）间接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1394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4145][bookmark: _Toc2535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2733][bookmark: _Toc12775]（1）**铁皮厂未制定高处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2）**铁皮厂从业人员未经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合格上岗，高处作业前未进行安全技术交底，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缺乏必要的安全知识技能。
（3）**铁皮厂未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作业现场指挥和安全检查缺失。
（4）**铁皮厂未对高处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辨识，制定落实相应的管控措施；未制定并实施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bookmark: _Toc18791_WPSOffice_Level2]（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事故调查组通过事故现场勘查、调查询问和事故现场资料分析，排除人为故意破坏和突发灾害因素的影响。
[bookmark: _Toc1859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2818][bookmark: _Toc6471][bookmark: _Toc1682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338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9626]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1952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767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1432][bookmark: _Toc29348][bookmark: _Toc29949][bookmark: OLE_LINK5]（一）事故发生单位
[bookmark: _Toc8053][bookmark: _Toc4980][bookmark: _Toc28059][bookmark: _Toc13469_WPSOffice_Level2]**铁皮厂：未依法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生产投入不足，未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建立事故隐惠排查治理制度，无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记录；未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制定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高处作业安全技术交底，无相关记录；未建立警示标志管理制度，未对高处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辨识，未在存在破裂坠落危险因素的塑料雨棚设置禁止人员踩踏相关警示标志及安全防护栏等设施。
[bookmark: _Toc6735_WPSOffice_Level2]（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8]伊宁县武功乡人民政府：作为属地乡镇人民政府，全面摸排辖区“九小场所”安全风险隐患不力，落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不到位。
[bookmark: _Toc1906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182][bookmark: _Toc26795][bookmark: _Toc401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452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9938]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335][bookmark: _Toc22561][bookmark: _Toc529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053][bookmark: _Toc2781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695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6064]（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达********，安全意识淡薄，违反安全管理规定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
[bookmark: _Toc1845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666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818][bookmark: _Toc23894][bookmark: _Toc4701][bookmark: _Toc3245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03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4515_WPSOffice_Level2]（二）对相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
[bookmark: _Toc2745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57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3100_WPSOffice_Level2]依*********，男，群众，伊宁县**铁皮加工厂经营者，负责该生产经营单位全面工作。依*********作为该铁皮加工厂负责人，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保证本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无专职或者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组织建立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footnoteRef:1]]、第二项[[footnoteRef:2]]、第三项[[footnoteRef:3]]、第四项[[footnoteRef:4]]、第五项[[footnoteRef:5]]的规定，建议由伊宁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footnoteRef:6]]，处上一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四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bookmark: _Toc15426_WPSOffice_Level2]（三）其他处理建议。
建议武功乡人民政府按照相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内部处理，并向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的书面检查，抄送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bookmark: _Toc8176_WPSOffice_Level1]六、事故主要教训
本次事故的发生，暴露出事故发生个体经营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严重缺位，安全管理形同虚设，经营者安全意识淡薄，未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未建立任何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配备安全管理人员，未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安全生产投入缺失。对高处作业等高危作业环节，未采取安全管控措施，未排查塑料雨棚老化承重不足的安全隐患，未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作业现场无人监护、无人检查，安全管理基础薄弱，最终导致事故发生。伊宁县武功乡人民政府作为属地安全生产监管主体，对辖区内“九小场所”和个体工商户的安全生产监管存在漏洞，未能及时发现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低等突出问题，安全生产监管力度不够、监管深度不足，未能有效防范和遏制事故发生。
[bookmark: _Toc17196_WPSOffice_Level1]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铁皮厂经营者要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立即组织对厂区内所有设施设备、作业环节、作业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排查高处作业设施、老旧塑料雨棚、电气设备、消防设施等关键部位和重点环节，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实行闭环管理，坚决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对老化、破损、无法承重的塑料雨棚立即拆除更换，严禁使用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设施设备。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要制定并完善符合本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作业安全操作规程、安全警示标识管理制度等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明确各岗位安全生产职责，将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个人员，确保各项制度可操作、可执行、可监督。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立即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负责厂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开展日常安全检查、隐患排查、安全教育培训、作业现场监护等工作，确保作业现场安全管控到位。
（二）落实属地安全生产管理责任。伊宁县武功乡人民政府要全面加强辖区安全生产工作，认真组织开展辖区内“九小场所”、个体工商户专项安全整治行动，重点排查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安全教育培训开展、高风险作业安全管控、隐患排查治理等情况，坚决杜绝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要组织开展辖区内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举办安全生产讲座、入户走访等方式，向生产经营单位经营者、从业人员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知识和事故教训，提升企业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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